
 

 

 

武大信管团函〔2022〕34号 

 

关于召开“学习二十大、永远跟党走、奋
进新征程”专题组织生活会的通知 

各团支部、全体团员： 

根据校团委《关于召开“学习二十大、永远跟党走、奋

进新征程”专题组织生活会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有关具体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主题 

学习二十大、永远跟党走、奋进新征程 

二、目标要求 

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紧密联系团员思想

学习工作实际，交流学习体会、对标先进标准、查找差距不

足、激发责任担当，教育引导广大团员坚定不移听党话、跟

党走，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五个模范、五个带头”为成

长指引和实践要求，争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

程的生力军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2022 年 12 月 

四、参加范围 



全体共青团员（含 2022 年新发展团员）。 

五、组织形式 

组织生活会原则上以团支部为单位召开，结合团员先进

性评价和团员教育评议、年度团籍注册工作同步开展。 

六、主要环节 

（一）开展会前学习 

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，组织团员重点学习

以下篇目和内容： 

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

开幕式上的报告； 

②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； 

③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

周年大会上的讲话。 

（二）查找差距不足 

团员要重点对照党的二十大确定的战略目标和重大任

务，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共青团员的一系列要求和希

望，对照团员先进性评价标准，分享体会、查找不足、改进

提高。 

不同领域团员应有所侧重： 

①大学生团员突出树立投身国家重大战略和到祖国最

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职业观、事业观； 

②中学生团员突出校准人生成长航向，树立远大理想； 



③机关事业单位团员突出提高理论修养、提升业务能力、

狠抓工作落实、改进工作作风； 

④其他职业团员突出提升职业素养、恪守职业道德、发

挥模范作用等内容。 

（三）召开组织生活会 

一般以支部为单位召开。支部团员人数较多的，可以先

以团小组为单位召开、团员交流发言，再以团支部为单位进

行总结，会上只安排支部书记、委员、团小组长发言。支部

团员人数较少的，可报院团委统筹，相邻相近的若干团支部

联合召开。 

组织生活会实到人数应不少于支部团员总数的 2/3。团

员因故不能到会或流动团员较多的团支部，可采取网络会议

形式开展。具备条件的会场应悬挂团旗。 

组织生活会可邀请院党委负责人、院团委负责人、班主

任（辅导员）、教师党团员等参与指导到会指导。 

组织生活会应按照以下基本流程规范召开： 

①唱团歌； 

②团支部书记汇报团支部今年开展“学习二十大、永远

跟党走、奋进新征程”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情况，特别是学习

党的二十大精神情况和组织生活会准备情况，并结合团支部

工作和个人实际交流体会认识； 



③团支部委员、其他团员依次发言，交流心得体会，分

析思想道德和学习工作方面的不足及努力方向； 

④开展团员先进性评价民主测评投票； 

⑤上级团组织负责人或本级党组织负责人点评讲话； 

⑥重温入团誓词。 

保留团籍的党员，已参加党内专题组织生活会的，可不

参加团内专题组织生活会；未参加的，应参加团内专题组织

生活会。保留团籍的党员可不参加团员先进性评价和团员教

育评议，自愿参加者不限。 

（四）评价与结果运用 

坚持民主集中制，根据《新时代共青团员先进性评价指

导大纲（试行）》，围绕“有信仰、讲政治、重品行、争先

锋、守纪律”五个方面，开展团员先进性评价。团员先进性

评价结果作为确定团员年度教育评议等次的主要依据。 

在以支部为单位进行民主测评的基础上，支委会按照优

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，研究提出团员的建

议评议等次，报学院团委批准。 

确定评议等次，应注意“看票不唯票”，评议学生团员

要防止唯分数、唯成绩。评议等次作为年度团籍注册、优秀

团员和团干部评选、推优入党的重要依据。 

——优秀等次团员数量应控制在参评团员人数的 30%以

内。触发《分领域团员先进性评价参考细则》“负面清单”



情形的，年度不得评优，团组织应视情节给予组织处置或纪

律处分。 

——对评议等次为基本合格的团员，应由支部书记或上

级团组织负责人进行谈话、教育帮助。对评议等次为不合格

的团员，团组织要对其进行教育帮助，限期改正，暂缓团籍

注册。处置不合格团员要严肃慎重、实事求是，做到事实清

楚、理由充分，处理恰当、手续完备。 

七、实施要求 

1．分类指导。各团支部可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，召开示

范性组织生活会。可采取基层团干部现场观摩、视频会议等

方式，强化示范带动。专、挂职团干部至少参加 1 个基层团

支部的组织生活会。 

2．严格要求。各团支部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坚决杜

绝弄虚作假、抄心得、装样子、走过场等现象，切实维护团

内组织生活的严肃性。 

3．创新形式。组织生活会可与主题团日等结合开展。鼓

励有条件的团支部依托团员活动室、青年之家、爱国主义教

育基地、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阵地场所开展，增强现场感、

仪式感、庄重感。 

4．做好记录。2022 年 12 月 25日前，组织生活会应召开

完毕，做好相关材料归档。组织生活会情况和团员先进性评



价、团员教育评议、年度团籍注册情况分别在“智慧团建”

系统记载、录入，并作为支部对标定级的评价内容。 

联 系 人： 

谈轶昀  13084929825 

陈毅华  15000385109 

联系邮箱：xgtwzzb@yeah.net  

特此通知 

附件：分领域团员先进性评价参考细则（6 类）.pdf 

  

共青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委员会 

2022 年 12 月 1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共青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委员会 2022年12月1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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